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宣導事項 

 

序號 項目 注意事項 

1.   學校「學生學習歷

程檔案工作小組」應

規劃適切之學生「上

傳時間」 
 

    為避免學生於學期末時，既須準備定期評量考試，又

須同時完成並上傳「課程學習成果」至「學習歷程學校平

臺」，並讓教師有充分的認證作業期程，除三年級第2學

期以外，學生上傳「課程學習成果」之作業期程，會「至

少」延長至當學期休業式結束後2週。 
 

2.  不強制規定學生須上

傳學習歷程檔案之

「件數」 
 

一、 教師跨領域／群／科討論學生製作質量相對較重之

報告件數（件數應適當，且不強制規定學生應上傳

課程學習成果之科目及件數）。 

二、 透過教師教學設計協助學生逐步完成可上傳為學習

歷程檔案等之作品（不強制規定學生課程作業以

外，額外專門製作課程學習成果）。 
  

3.   任課教師「認證」

課程學習成果之程

序，其本質為「確認

是學生本人修習課程

之產出結果」；不應

以成果質量或成績高

低，作為是否「認

證」之準據 
 

一、 學生將「課程學習成果」上傳學習歷程學校平臺

後，須經任課教師「認證」，以確認資料是學生本

人且為修習課程之產出；但該「認證」程序，不涉

及成績評量及作業質量之評價，任課教師不應以評

量成績或成果質量，作為是否予以「認證」之條

件。 

二、 學生如對於個別教師「認證」課程學習成果之情

形，存所疑慮時，可向任課教師、導師或行政單位

反映；學校接獲學生反映後，應妥適處理，並請當

事教師落實前述規定，以維護學生權益。 
  

4.  請學校或教師秉持

「尊重」之原則，輔

導學生製作並上傳課 

程學習成果 

 
 

一、 請確實尊重學生之個別意願，給予每位學生上傳檔案

至「學習歷程學校平臺」之彈性，重質不重量，不強

制要求每位學生應至少上傳之件數。 

二、 教師於課程教學或作業設計中，讓學生隨著課程進

行，就能自然產出可以上傳作為「課程學習成果」的

作品，不應要求學生另行專門製作可上傳作為「課程

學習成果」的報告、不強制要求學生上傳零散的學習

單或考卷，也不應將上傳件數多寡列為評量成績或獎

懲之依據。 
 

 


